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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新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政治制度。1956 年西藏自治

区筹备委员会成立，采取了“统一协商、统一办理”与“自行办理”灵活结合的工作机制，

树立了“希望的中心”，培养了大批民族干部，为西藏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最终成立奠定

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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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

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以下简称“十七条协议”) ，

西藏工委进藏后开始积极筹备成立军政委员会，但

是和平解放之初的西藏却没有建立军政委员会的条

件，中共中央主动决定“拖一拖”。随后全国撤销了

军政委员会建制，中央决定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

员会。1956 年 4 月 22 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

成立( 以下简称“筹委会”) 。

目前，学术界对于筹委会的机构建设、性质

和意义等方面有一定研究，但对筹委会成立后的

运行机制、工作成效等方面的研究尚有一定空

间。时值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西藏和平解

放 70 周年，有必要对筹委会的运行机制、工作成

效进行梳理，以期更深入地了解筹委会的运行机

制和工作成效。

一、中国共产党提出成立“西藏自治区
筹备委员会”

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西藏

地方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力。那么西藏应该通

过怎样的路径和步骤实现民族区域自治? 1950 年 3

月，《对西藏各种政策的初步意见》中提出:“实现中

央人民政府对西藏地方政府的领导及人民解放军与

西藏政府的联系”，“最适宜”的政权形式是“成立西

藏军政委员会”。后来随着全国形势的变化，“军政

委员会”虽然被写进“十七条协议”，但并未成立。

1954 年十四世达赖和十世班禅到北京参加第

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9 月 11 日，毛主席在同达

赖、班禅的谈话中首次提出不再建军政委员会，准备

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1］。为了使十四世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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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进一步了解建立筹委会的目的，10 月 9 日，毛泽

东在会见十四世达赖时再次提出: “军政委员会西

藏恐怕不再搞了，因为内地都已经取消了，宪法也颁

布了。现在可以把前藏、后藏、昌都各方面代表人物

团结起来组织一个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究竟好

不好，你们研究一下……大家谈得成熟了的事情，就

办，不成熟的就摆一摆。要照顾到各方面的关系，不

要使各方面互相怕。”［2］230次日，毛泽东与十世班禅

的谈话也提及此事: “我们的意见西藏可以不成立

军政委员会，而是搞一个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

这是一个过渡性质的机构，有几方面的人都参加，共

同商量办事，筹备在西藏成立统一的自治区工作，解

决这一问题。总之，这次要解决问题，军政委员会也

好，筹备委员会也好，总得有一个，你们商量一下，哪

一个好。”毛泽东一再强调: “西藏只能成立一个自

治区。你们( 班禅) 对达赖、班禅的主、副问题，应该

采取合情合理、实事求是的态度，才能站稳脚跟。达

赖方面也是这样。只要双方的脚都站稳了，事情才

能好办。”［2］237

经过反复考虑，十四世达赖也认为: “军政委员

会可以不成立，成立自治区筹委会，大家会更满意

的。”［2］252自治区筹委会的筹备过程，可用四年五年

或者更长时间，并不会立即改变西藏的政治格局，这

对噶厦来说也留有等待的余地，因此，十四世达赖和

噶厦基本上同意了筹委会的提案，并同意在北京期

间将班禅、达赖的矛盾予以比较彻底的解决。

噶厦对成立军政委员会非常排斥，担心新的行

政机关会取代西藏地方政府，危及他们既得利益。

那为什么他们同意成立筹委会呢? 实际上这是一个

折中的结果。历史上，噶厦和班禅堪布会议厅委员

会( 以下简称“堪厅”) 之间存在许多矛盾，特别是噶

厦和堪厅的地位和职权关系问题，虽然经过多次协

商，但仍然达不成共识。堪厅代表计晋美坚持堪厅

不隶属于噶厦，是并列关系。历史上二者的关系一

直由驻藏大臣协调。另外，1951 年 1 月 2 日成立的

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 ( 以下简称“昌都解委

会”) 直接属中央人民政府管辖。1950—1955 年，噶

厦和中央人民政府之间一个主要矛盾就是噶厦要求

将“昌都解委会”管理的昌都地区归还给他们管辖，

但一直未能实现。现在要成立一个新的行政机构，

有利于协调噶厦、堪厅和昌都解委会三方的关系，十

四世达赖和大多数西藏地方上层僧俗官员，正是看

到了这一有利因素，对筹委会的成立也由反对转向

了至少是表面上的赞成。同时他们还看到，筹委会

计划设 51 人，除了 5 名汉族干部外，绝大多数是藏

族人士。他们可以凭借绝对的优势在其中发挥决定

性的影响力，使新的政府继续维护自己的利益。下

面这则材料就能反映出当时部分西藏上层的心态。

1956 年 10 月阿沛·阿旺晋美与李维汉谈话:“达赖

方面希望成立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动机多是不愿意

搞军政委员会，而不是从成立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对

西藏更有利这一点出发。李维汉问，‘他们赞成筹

委会搞成什么样子的? 是否想搞个不做事的，挂个

名的?’阿沛答，‘只有一两个人主张应该做些事，多

数想把它放在旁边挂个名’。”［3］234 － 235

但是不管怎样，噶厦和堪厅都同意在西藏成立

自治区筹委会。1956 年 4 月 22 日，西藏自治区筹

备委员会成立。4 月 26 日，中共中央电示西藏自治

区筹备委员会公布 4 月 20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

的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各委、厅、处主要领导干部

人员名单。5 月 1 日，筹委会公布名单，宣布了筹委

会主要干部的任职［4］。51 名筹委会委员中，藏族 48

名。筹委会的成立是中央人民政府在西藏政权建设

过程中的一次重大举措，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二、筹委会采取“统一协商、统一办理”与
“自行办理”相结合的工作机制

筹委会成立前，西藏地方呈“三面四方”政治格

局。“三面”是指西藏的三个区域性政权组织: 一是

西藏地方政府;二是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三是

班禅堪布会议厅委员会。“四方”是指西藏这三个

区域性政权和中国共产党西藏工作委员会( 以下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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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西藏工委”) 。西藏工委实际上是西藏“三面四

方”政局的主导者。

筹委会成立后，从形式上初步统一了“三面四

方”政治格局，此时西藏的地方政权特点是: “国务

院领导，中间一个带有政权性质的筹委会，下面三

个政权同时并存”。筹委会成立后，西藏地区有了

一个统一的机构，对于三个区域性政权能够“统一

协商，取得一致”的事情，由筹委会“统一办理”，这

是一个大的进步。对于三个区域性政权暂时不能

协商一致的事情，则依然由原来的区域性机构自

行办理。简而言之，筹委会的工作机制就是“统一

协商、统一办理”与“自行办理”相结合，有利于整

合西藏各种社会关系，减少社会矛盾，扩大对民族

区域自治的共识。

筹委会是一个“统一协商、统一办理”的工作机

构。当时有人提出希望筹委会只是个临时性、过渡

性的协商机构，不应是权力机关、办事机构，筹委会

应该只负责协商筹划，不负责办理，办理应由噶厦、

堪厅、昌都解委会各自进行，即“统一协商，分别办

理”。阿沛·阿旺晋美坚决反对筹委会“只说话不

办事”，认为筹委会应是一个办事机构。他认为，如

果筹委会的工作只是“统一协商，分别办理”，不会

“有任何良好的效果”。阿沛认为“筹委会不仅是一

个协商机关，而且根据条件的成熟，可以逐渐办理各

种实际工作，如当前西藏的一切建设事业，以及培养

干部等工作。这样，逐步创造条件，在双方同意的原

则下，各项政府工作 ( 指噶厦、堪厅的各项政府工

作) ，如税收等，也一项一项地划归筹委会统一管

理，让噶厦和拉章办的事慢慢地结束，让筹委会的作

用和职权慢慢地增长。这样，待条件大致成熟了的

时候，就正式转变到自治区政府……这样一个筹委

会的组织，它与各方面的关系是这样的，即筹委会是

一个过渡性的、介乎中央与西藏三个单位之间的又

是协商又是执行的统一组织机构。就是说，噶厦、堪

厅、昌都解委会三方面的钩都挂在筹委会之下，它向

上对中央负责，向下对三方面负责，条件已成熟的

( 事) 筹委会管，条件未成熟的 ( 事) 暂各归原单位

管。只有这样，筹委会才不至于变成一个光说空话

不办实事的机构。”［3］242 － 243最终经过讨论，大家一致

同意筹委会是带政权性质的机关。筹委会对各方力

量进行整合，通过协商，取得一致意见并积极落实这

些意见和建议。同时筹委会达成一致原则: 在新的

基础上求得团结进步和统一于“进步”( 将来的自治

区筹委会或者自治区人民政府) ，而不是统一于旧

的政府———噶厦的基本原则。

筹委会成立后，西藏地方政权构架呈现“三权

并立、两制并存”的特点，即“上有国务院，中间有筹

委会，下面有三个政权并存”。西藏政治格局呈现

两种不同性质的制度并存的特点。噶厦和堪厅是典

型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政权。昌都解委会和筹

委会代表了新生力量，将来要过渡到民族区域自治

制度。新生力量虽然弱小，却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在日常公务方面，筹委会各部门与三个相对独

立的政权相应部门之间通过会议、通信、访问等形式

定期沟通、交流学习，并在具体工作中互相配合、互

相支持［5］。具体到日常公务办理，也体现了筹委会

“统一协商、统一办理”与三个政权“自行办理”灵活

结合的机制。比如，进藏干部要去农牧区工作，既需

要筹委会的介绍信，也需要噶厦的介绍信，缺一不

可。虽然仍要通过噶厦，但是也表明中央的权力开

始通过筹委会向西藏地方基层延伸，尽管只是形式

上的，但其所具有的意义重大，标志着向西藏自治区

人民政府的建立迈出了一大步。

三、筹委会成为西藏“希望的中心”，奋力
完成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的建立工作

筹委会成立的主要任务就是筹备成立统一的自

治区的各项具体工作。一方面筹委会要在汉族干部

中进行关于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和统战工作的教育，

并做好自治区筹委会成立后的统战工作，加强对统

战人物的团结和教育，防止汉族干部害怕麻烦，厌恶

同贵族合作，包办代替，或不让贵族人士有职有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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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思想和行为;另一方面筹委会也要同企图用自

治区筹委会维持僧侣贵族专政、扩大其统治范围或

者是打算把它变成一种咨询机关的反动阴谋作坚决

斗争。同时，筹委会成立后，要充分开展中央各方面

工作，以达到早日成立统一的西藏自治区的目的。

鉴于筹委会的工作繁多，尤其是 1959 年筹委会成为

真正的政府实体，工作任务更为繁杂，在这里仅简要

概括其两个重大工作的成效。

( 一) 筹委会树立了权威，成为西藏“希望的

中心”

西藏自治区筹委会一经成立，西藏各阶层有了

统一的、筹备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带政权性质的领

导机构。

“筹委会成立以后，西藏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

阶段”［6］，1956 年到 1958 年，筹委会作出了一系列

有利于西藏发展的决议和决定，发挥了一些积极作

用。比如，《关于西藏自治区筹委会在各地建立各

级办事处的决议》《关于大力培养藏族干部的决议》

《关于创办拉萨中学的决议》以及有关交通管理、财

经贸易等许多规定办法等。1957 年，筹委会下属 8

个基巧级( 相当于专区) 办事处、各宗的机构建设圆

满完成，为筹委会的工作开展奠定了基础。

关于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工作，周恩来对

阿沛·阿旺晋美讲: “开始一个时期( 筹委会) 工作

不可能太多。已经做起来的……就一定要把它做

好。这样，藏族同胞看见筹委会做了好事，就会对它

产生希望，使它成为在西藏希望的中心。”［7］对于筹

委会的作用，最值得一提的是其对江孜地区头人本

根却珠毒打藏族学员旺钦平措事件的处理和决定。

旺钦平措原是本根却珠的朗生 ( 奴隶) ，已参加工

作。本根却珠以旺钦平措没有为其支差为借口将其

毒打数小时。筹委会经过调查，判处本根却珠拘役

四个月，赔偿医疗费藏银 3000 两，并规定对爱国、进

步的国家干部或参加学习的人员不得进行直接或者

间接的伤害［8］224。同时，还颁布了《关于免去西藏各

族人民参加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学员的人役的决

定》，这些措施树立了筹委会的权威和形象，打击了

反动农奴主的嚣张气焰，冲击了封建农奴制度，为培

养民族干部提供了有利的条件［9］。筹委会真正成

为藏族人民希望的中心。

( 二) 大力培养民族干部，为西藏自治区的成立

奠定了坚实基础

筹委会成立之后，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积极培养

民族干部。1956 年筹委会第四次常委会作出决议，

1956 年选送 500—700 名藏、回族青年，到中央民族

学院、西南民族学院学习。10 月 6 日，第十四次常

委会作出《关于大力培养藏族干部的决定》，并就自

治区筹备委员会所属各部门、各基巧办事处、宗级办

事处培养吸收藏族干部等问题作出明确规定。12

月 8 日，筹委会第十八次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大力

培养藏族干部的补充规定》，要求藏族干部的培养

工作必须根据当地具体情况，并与当地负责人员进

行充分协商，取得他们的同意; 做好宣传教育工作，

取得家庭的同意; 坚持本人自愿，不得强迫; 不准摊

派，增加群众负担; 保证吸收干部的标准，吸收有培

养前途的人员，防止不正当的人、有严重病患者和坏

分子混入。此后，对已吸收的藏族干部加强了组织

教育和清理工作，对不够干部标准、没有培养前途的

人员，区别具体情况，妥善进行了清理和安置［10］。

1957 年 3 月，邓小平对藏族学员和藏族干部到其他

省市学习、培训作出批示:“藏族学员自愿来内地学

习的，人数不限，不愿意的，一个也不强迫，你们西藏

自己在内地办学。”［11］1957 年 9 月，西藏工委在陕

西咸阳组建了西藏公学( 西藏民族大学前身) 和西

藏团校，吸收参加工作的 3400 多名藏族青年到两校

学习，为西藏民主革命培养了一批重要的后备力量。

与此同时，西藏工委还选送了一批藏族干部和青年

到北京、兰州、成都民族院校学习。到 1958 年，民族

干部已达 5000 多名( 其中在西藏公学学习的 3000

多名) ［12］。

到 1961 年底，全区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干部达

到 1． 5 万多名，占全区干部总数的 53. 4%。到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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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正式成立前夕，西藏全区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干

部已达 16 000 余名，其中 1000 余名分别担任了县

级以上的各级领导职务［8］359。藏族干部队伍的成长

和壮大，为西藏自治区的成立奠定了坚实基础。

总之，西藏自治区筹委会的成立，从形式上统一

了“三面四方”的政治格局，成为当时西藏“希望的

中心”，培养了大批民族干部，推动西藏民族区域自

治工作稳步前进。尽管这个过渡性的政权一开始的

基础还比较弱，但是它却具有十分强大的生命力，筹

备并最终完成了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的建立工作，

完成了西藏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确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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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gional national autonomy is the basic political system to solve the ethnic problems in New

China． In 1954，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proposed to establish preparatory committee of Tibet autono-

mous region and the committee was finally set up in 1956． The preparatory committee adopted a flexible

working mechanism of joint consultation，joint management and self － management， established “a center

of hope”and trained a large number of ethnic cadres． It has laid a foundation for the final establish-

ment of the Tibetan Regional Autonomy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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